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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國務院關于印發國務院關于印發國務院關于印發國務院關于印發““““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節能減排節能減排節能減排節能減排    

綜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綜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綜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綜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 

國發〔2011〕26 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機構： 

  現將《“十二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印發給你們，請結合本地區、本部門

實際，認真貫徹執行。 

  一、“十一五”時期，各地區、各部門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

把節能減排作為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科學發展的重要抓手和突破

口，取得了顯著成效。全國單位國內生産總值能耗降低 19.1%，二氧化硫、化學需氧量

排放總量分別下降 14.29%和 12.45%，基本實現了“十一五”規劃綱要確定的約束性目

標，扭轉了“十五”後期單位國內生産總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大幅上升的趨

勢，為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也為實現“十二五”節能減排目標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充分認識做好“十二五”節能減排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和艱巨性。“十二五”

時期，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

和消費結構持續升級，我國能源需求呈剛性增長，受國內資源保障能力和環境容量制約

以及全球性能源安全和應對氣候變化影響，資源環境約束日趨強化，“十二五”時期節

能減排形勢仍然十分嚴峻，任務十分艱巨。特別是我國節能減排工作還存在責任落實不

到位、推進難度增大、激勵約束機制不健全、基礎工作薄弱、能力建設滯後、監管不力

等問題。這種狀況如不及時改變，不但“十二五”節能減排目標難以實現，還將嚴重影

響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各地區、各部門要真正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的決策部署上來，切實增強全局意

識、危機意識和責任意識，樹立綠色、低碳發展理念，進一步把節能減排作為落實科學

發展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抓手，作為檢驗經濟是否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重

要標準，下更大決心，用更大氣力，採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大力推進節能減排，加

快形成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生産方式和消費模式，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 

  三、嚴格落實節能減排目標責任，進一步形成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市場有效

驅動、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推進節能減排工作格局。要切實發揮政府主導作用，綜合運用

經濟、法律、技術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強節能減排統計、監測和考核體係建設，著力

健全激勵和約束機制，進一步落實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對本行政區域節能減排負總責、政

府主要領導是第一責任人的工作要求。要進一步明確企業的節能減排主體責任，嚴格執

行節能環保法律法規和標準，細化和完善管理措施，落實目標任務。要進一步發揮市場

機制作用，加大節能減排市場化機制推廣力度，真正把節能減排轉化為企業和各類社會

主體的內在要求。要進一步增強全體公民的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意識，深入推進節能減

排全民行動，形成全社會共同參與、共同促進節能減排的良好氛圍。 

  四、要全面加強對節能減排工作的組織領導，狠抓監督檢查，嚴格考核問責。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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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委負責承擔國務院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的具體工作，切實加強節能減排工作的綜

合協調，組織推動節能降耗工作；環境保護部為主承擔污染減排方面的工作；統計局負

責加強能源統計和監測工作；其他各有關部門要切實履行職責，密切協調配合。各省級

人民政府要立即部署本地區“十二五”節能減排工作，進一步明確相關部門責任、分工

和進度要求。 

  各地區、各部門和中央企業要按照本通知的要求，結合實際抓緊制定具體實施方

案，明確目標責任，狠抓貫徹落實，堅決防止出現節能減排工作前松後緊的問題，確保

實現“十二五”節能減排目標。 

                             國務院 

                         二○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    

 

  一一一一、、、、節能減排總體要求和主要目標節能減排總體要求和主要目標節能減排總體要求和主要目標節能減排總體要求和主要目標 

  （一）總體要求。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

學發展觀，堅持降低能源消耗強度、減少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

相結合，形成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倒逼機制；堅持強化責任、健全法制、完善政策、

加強監管相結合，建立健全激勵和約束機制；堅持優化産業結構、推動技術進步、強化

工程措施、加強管理引導相結合，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顯著減少污染物排放；進

一步形成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市場有效驅動、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推進節能減排工

作格局，確保實現“十二五”節能減排約束性目標，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

社會。 

  （二）主要目標。到 2015 年，全國萬元國內生産總值能耗下降到 0.869 噸標準煤（按

2005 年價格計算），比 2010 年的 1.034 噸標準煤下降 16%，比 2005 年的 1.276 噸標準煤

下降 32%；“十二五”期間，實現節約能源 6.7 億噸標準煤。2015 年，全國化學需氧量

和二氧化硫排放總量分別控制在 2347.6 萬噸、2086.4 萬噸，比 2010 年的 2551.7 萬噸、

2267.8 萬噸分別下降 8%；全國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總量分別控制在 238.0 萬噸、2046.2

萬噸，比 2010 年的 264.4 萬噸、2273.6 萬噸分別下降 10%。 

  二二二二、、、、強化節能減排目標責任強化節能減排目標責任強化節能減排目標責任強化節能減排目標責任 

  （三）合理分解節能減排指標。綜合考慮經濟發展水平、産業結構、節能潛力、環

境容量及國家産業布局等因素，將全國節能減排目標合理分解到各地區、各行業。各地

區要將國家下達的節能減排指標層層分解落實，明確下一級政府、有關部門、重點用能

單位和重點排污單位的責任。 

  （四）健全節能減排統計、監測和考核體係。加強能源生産、流通、消費統計，建

立和完善建築、交通運輸、公共機構能耗統計制度以及分地區單位國內生産總值能耗指

標季度統計制度，完善統計核算與監測方法，提高能源統計的準確性和及時性。修訂完

善減排統計監測和核查核算辦法，統一標準和分析方法，實現監測數據共享。加強氨氮、

氮氧化物排放統計監測，建立農業源和機動車排放統計監測指標體係。完善節能減排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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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辦法，繼續做好全國和各地區單位國內生産總值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標公報工作。 

  （五）加強目標責任評價考核。把地區目標考核與行業目標評價相結合，把落實五

年目標與完成年度目標相結合，把年度目標考核與進度跟蹤相結合。省級人民政府每年

要向國務院報告節能減排目標完成情況。有關部門每年要向國務院報告節能減排措施落

實情況。國務院每年組織開展省級人民政府節能減排目標責任評價考核，考核結果向社

會公告。強化考核結果運用，將節能減排目標完成情況和政策措施落實情況作為領導班

子和領導幹部綜合考核評價的重要內容，納入政府績效和國有企業業績管理，實行問責

制和“一票否決”制，並對成績突出的地區、單位和個人給予表彰獎勵。 

  三三三三、、、、調整優化産業結構調整優化産業結構調整優化産業結構調整優化産業結構 

  （六）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業過快增長。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和産能過剩行

業新上項目，進一步提高行業準入門檻，強化節能、環保、土地、安全等指標約束，依

法嚴格節能評估審查、環境影響評價、建設用地審查，嚴格貸款審批。建立健全項目審

批、核準、備案責任制，嚴肅查處越權審批、分拆審批、未批先建、邊批邊建等行為，

依法追究有關人員責任。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産品出口。中西部地區承接産業轉移

必須堅持高標準，嚴禁污染産業和落後生産能力轉入。 

  （七）加快淘汰落後産能。抓緊制定重點行業“十二五”淘汰落後産能實施方案，

將任務按年度分解落實到各地區。完善落後産能退出機制，指導、督促淘汰落後産能企

業做好職工安置工作。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要積極安排資金，支持淘汰落後産能工作。中

央財政統籌支持各地區淘汰落後産能工作，對經濟欠發達地區通過增加轉移支付加大支

持和獎勵力度。完善淘汰落後産能公告制度，對未按期完成淘汰任務的地區，嚴格控制

國家安排的投資項目，暫停對該地區重點行業建設項目辦理核準、審批和備案手續；對

未按期淘汰的企業，依法吊銷排污許可證、生産許可證和安全生産許可證；對虛假淘汰

行為，依法追究企業負責人和地方政府有關人員的責任。 

  （八）推動傳統産業改造升級。嚴格落實《産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加快運用高

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産業，促進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重點支持對

産業升級帶動作用大的重點項目和重污染企業搬遷改造。調整《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

錄》，提高加工貿易準入門檻，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合理引導企業兼並重組，提高

産業集中度。 

  （九）調整能源結構。在做好生態保護和移民安置的基礎上發展水電，在確保安全

的基礎上發展核電，加快發展天然氣，因地制宜大力發展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地

熱能等可再生能源。到 2015 年，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總量比重達到 11.4%。 

  （十）提高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産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到 2015 年，服務業增

加值和戰略性新興産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産總值比重分別達到 47%和 8%左右。 

  四四四四、、、、實施節能減排重點工程實施節能減排重點工程實施節能減排重點工程實施節能減排重點工程 

  （十一）實施節能重點工程。實施鍋爐窯爐改造、電機係統節能、能量係統優化、

余熱余壓利用、節約替代石油、建築節能、綠色照明等節能改造工程，以及節能技術産

業化示范工程、節能産品惠民工程、合同能源管理推廣工程和節能能力建設工程。到 2015

年，工業鍋爐、窯爐平均運行效率比 2010 年分別提高 5 個和 2 個百分點，電機係統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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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效率提高 2-3 個百分點，新增余熱余壓發電能力 2000 萬千瓦，北方採暖地區既有居住

建築供熱計量和節能改造 4 億平方米以上，夏熱冬冷地區既有居住建築節能改造 5000

萬平方米，公共建築節能改造 6000 萬平方米，高效節能産品市場份額大幅度提高。“十

二五”時期，形成 3 億噸標準煤的節能能力。 

  （十二）實施污染物減排重點工程。推進城鎮污水處理設施及配套管網建設，改造

提升現有設施，強化脫氮除磷，大力推進污泥處理處置，加強重點流域區域污染綜合治

理。到 2015 年，基本實現所有縣和重點建制鎮具備污水處理能力，全國新增污水日處

理能力 4200 萬噸，新建配套管網約 16 萬公裏，城市污水處理率達到 85%，形成化學需

氧量和氨氮削減能力 280 萬噸、30 萬噸。實施規模化畜禽養殖場污染治理工程，形成化

學需氧量和氨氮削減能力 140 萬噸、10 萬噸。實施脫硫脫硝工程，推動燃煤電廠、鋼鐵

行業燒結機脫硫，形成二氧化硫削減能力 277 萬噸；推動燃煤電廠、水泥等行業脫硝，

形成氮氧化物削減能力 358 萬噸。 

  （十三）實施循環經濟重點工程。實施資源綜合利用、廢舊商品回收體係、“城市

礦産”示范基地、再制造産業化、餐廚廢棄物資源化、産業園區循環化改造、資源循環

利用技術示范推廣等循環經濟重點工程，建設 100 個資源綜合利用示范基地、80 個廢舊

商品回收體係示范城市、50 個“城市礦産”示范基地、5 個再制造産業集聚區、100 個

城市餐廚廢棄物資源化利用和無害化處理示范工程。 

  （十四）多渠道籌措節能減排資金。節能減排重點工程所需資金主要由項目實施主

體通過自有資金、金融機構貸款、社會資金解決，各級人民政府應安排一定的資金予以

支持和引導。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要切實承擔城鎮污水處理設施和配套管網建設的主體責

任，嚴格城鎮污水處理費徵收和管理，國家對重點建設項目給予適當支持。 

  五五五五、、、、加強節能減排管理加強節能減排管理加強節能減排管理加強節能減排管理 

  （十五）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建立能源消費總量控制目標分解落實機制，制定

實施方案，把總量控制目標分解落實到地方政府，實行目標責任管理，加大考核和監督

力度。將固定資産投資項目節能評估審查作為控制地區能源消費增量和總量的重要措

施。建立能源消費總量預測預警機制，跟蹤監測各地區能源消費總量和高耗能行業用電

量等指標，對能源消費總量增長過快的地區及時預警調控。在工業、建築、交通運輸、

公共機構以及城鄉建設和消費領域全面加強用能管理，切實改變敞開口子供應能源、無

節制使用能源的現象。在大氣聯防聯控重點區域開展煤炭消費總量控制試點。 

  （十六）強化重點用能單位節能管理。依法加強年耗能萬噸標準煤以上用能單位節

能管理，開展萬家企業節能低碳行動，實現節能 2.5 億噸標準煤。落實目標責任，實行

能源審計制度，開展能效水平對標活動，建立健全企業能源管理體係，擴大能源管理師

試點；實行能源利用狀況報告制度，加快實施節能改造，提高能源管理水平。地方節能

主管部門每年組織對進入萬家企業節能低碳行動的企業節能目標完成情況進行考核，公

告考核結果。對未完成年度節能任務的企業，強制進行能源審計，限期整改。中央企業

要接受所在地區節能主管部門的監管，爭當行業節能減排的排頭兵。 

  （十七）加強工業節能減排。重點推進電力、煤炭、鋼鐵、有色金屬、石油石化、

化工、建材、造紙、紡織、印染、食品加工等行業節能減排，明確目標任務，加強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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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推動技術進步，強化監督管理。發展熱電聯産，推廣分布式能源。開展智能電網

試點。推廣煤炭清潔利用，提高原煤入洗比例，加快煤層氣開發利用。實施工業和信息

産業能效提升計劃。推動信息數據中心、通信機房和基站節能改造。實行電力、鋼鐵、

造紙、印染等行業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新建燃煤機組全部安裝脫硫脫硝設施，現

役燃煤機組必須安裝脫硫設施，不能穩定達標排放的要進行更新改造，煙氣脫硫設施要

按照規定取消煙氣旁路。單機容量 30 萬千瓦及以上燃煤機組全部加裝脫硝設施。鋼鐵

行業全面實施燒結機煙氣脫硫，新建燒結機配套安裝脫硫脫硝設施。石油石化、有色金

屬、建材等重點行業實施脫硫改造。新型幹法水泥窯實施低氮燃燒技術改造，配套建設

脫硝設施。加強重點區域、重點行業和重點企業重金屬污染防治，以湘江流域為重點開

展重金屬污染治理與修復試點示范。 

  （十八）推動建築節能。制定並實施綠色建築行動方案，從規劃、法規、技術、標

準、設計等方面全面推進建築節能。新建建築嚴格執行建築節能標準，提高標準執行率。

推進北方採暖地區既有建築供熱計量和節能改造，實施“節能暖房”工程，改造供熱老

舊管網，實行供熱計量收費和能耗定額管理。做好夏熱冬冷地區建築節能改造。推動可

再生能源與建築一體化應用，推廣使用新型節能建材和再生建材，繼續推廣散裝水泥。

加強公共建築節能監管體係建設，完善能源審計、能效公示，推動節能改造與運行管理。

研究建立建築使用全壽命周期管理制度，嚴格建築拆除管理。加強城市照明管理，嚴格

防止和糾正過度裝飾和亮化。 

  （十九）推進交通運輸節能減排。加快構建綜合交通運輸體係，優化交通運輸結構。

積極發展城市公共交通，科學合理配置城市各種交通資源，有序推進城市軌道交通建

設。提高鐵路電氣化比重。實施低碳交通運輸體係建設城市試點，深入開展“車船路港”

千家企業低碳交通運輸專項行動，推廣公路甩挂運輸，全面推行不停車收費係統，實施

內河船型標準化，優化航路航線，推進航空、遠洋運輸業節能減排。開展機場、碼頭、

車站節能改造。加速淘汰老舊汽車、機車、船舶，基本淘汰 2005 年以前注冊運營的“黃

標車”，加快提升車用燃油品質。實施第四階段機動車排放標準，在有條件的重點城市

和地區逐步實施第五階段排放標準。全面推行機動車環保標志管理，探索城市調控機動

車保有總量，積極推廣節能與新能源汽車。 

  （二十）促進農業和農村節能減排。加快淘汰老舊農用機具，推廣農用節能機械、

設備和漁船。推進節能型住宅建設，推動省柴節煤灶更新換代，開展農村水電增效擴容

改造。發展戶用沼氣和大中型沼氣，加強運行管理和維護服務。治理農業面源污染，加

強農村環境綜合整治，實施農村清潔工程，規模化養殖場和養殖小區配套建設廢棄物處

理設施的比例達到 50%以上，鼓勵污染物統一收集、集中處理。因地制宜推進農村分布

式、低成本、易維護的污水處理設施建設。推廣測土配方施肥，鼓勵使用高效、安全、

低毒農藥，推動有機農業發展。 

  （二十一）推動商業和民用節能。在零售業等商貿服務和旅遊業開展節能減排行動，

加快設施節能改造，嚴格用能管理，引導消費行為。賓館、商廈、寫字樓、機場、車站

等要嚴格執行夏季、冬季空調溫度設置標準。在居民中推廣使用高效節能家電、照明産

品，鼓勵購買節能環保型汽車，支持乘用公共交通，提倡綠色出行。減少一次性用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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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限制過度包裝，抑制不合理消費。 

  （二十二）加強公共機構節能減排。公共機構新建建築實行更加嚴格的建築節能標

準。加快公共機構辦公區節能改造，完成辦公建築節能改造 6000 萬平方米。國家機關

供熱實行按熱量收費。開展節約型公共機構示范單位創建活動，創建 2000 家示范單位。

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嚴格用車油耗定額管理，提高節能與新能源汽車比例。建立完

善公共機構能源審計、能效公示和能耗定額管理制度，加強能耗監測平臺和節能監管體

係建設。支持軍隊重點用能設施設備節能改造。 

  六六六六、、、、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大力發展循環經濟 

  （二十三）加強對發展循環經濟的宏觀指導。研究提出進一步加快發展循環經濟的

意見。編制全國循環經濟發展規劃和重點領域專項規劃，指導各地做好規劃編制和實施

工作。研究制定循環經濟發展的指導目錄。制定循環經濟專項資金使用管理辦法及實施

方案。深化循環經濟示范試點，推廣循環經濟典型模式。建立完善循環經濟統計評價制

度。 

  （二十四）全面推行清潔生産。編制清潔生産推行規劃，制（修）訂清潔生産評價

指標體係，發布重點行業清潔生産推行方案。重點圍繞主要污染物減排和重金屬污染治

理，全面推進農業、工業、建築、商貿服務等領域清潔生産示范，從源頭和全過程控制

污染物産生和排放，降低資源消耗。發布清潔生産審核方案，公布清潔生産強制審核企

業名單。實施清潔生産示范工程，推廣應用清潔生産技術。 

  （二十五）推進資源綜合利用。加強共伴生礦産資源及尾礦綜合利用，建設綠色礦

山。推動煤矸石、粉煤灰、工業副産石膏、冶煉和化工廢渣、建築和道路廢棄物以及農

作物秸稈綜合利用、農林廢物資源化利用，大力發展利廢新型建築材料。廢棄物實現就

地消化，減少轉移。到 2015 年，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達到 72%以上。 

  （二十六）加快資源再生利用産業化。加快“城市礦産”示范基地建設，推進再生

資源規模化利用。培育一批汽車零部件、工程機械、礦山機械、辦公用品等再制造示范

企業，發布再制造産品目錄，完善再制造舊件回收體係和再制造産品標準體係，推動再

制造的規模化、産業化發展。加快建設城市社區和鄉村回收站點、分揀中心、集散市場

“三位一體”的再生資源回收體係。 

  （二十七）促進垃圾資源化利用。健全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回收制度，完善分類回收、

密閉運輸、集中處理體係。鼓勵開展垃圾焚燒發電和供熱、填埋氣體發電、餐廚廢棄物

資源化利用。鼓勵在工業生産過程中協同處理城市生活垃圾和污泥。 

  （二十八）推進節水型社會建設。確立用水效率控制紅線，實施用水總量控制和定

額管理，制定區域、行業和産品用水效率指標體係。推廣普及高效節水灌溉技術。加快

重點用水行業節水技術改造，提高工業用水循環利用率。加強城鄉生活節水，推廣應用

節水器具。推進再生水、礦井水、海水等非傳統水資源利用。建設海水淡化及綜合利用

示范工程，創建示范城市。到 2015 年，實現單位工業增加值用水量下降 30%。 

  七七七七、、、、加快節能減排技術開發和推廣應用加快節能減排技術開發和推廣應用加快節能減排技術開發和推廣應用加快節能減排技術開發和推廣應用 

  （二十九）加快節能減排共性和關鍵技術研發。在國家、部門和地方相關科技計劃

和專項中，加大對節能減排科技研發的支持力度，完善技術創新體係。繼續推進節能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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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科技專項行動，組織高效節能、廢物資源化以及小型分散污水處理、農業面源污染治

理等共性、關鍵和前沿技術攻關。組建一批國家級節能減排工程實驗室及專家隊伍。推

動組建節能減排技術與裝備産業聯盟，繼續通過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加大節能減

排科技研發力度。加強資源環境高技術領域創新團隊和研發基地建設。 

  （三十）加大節能減排技術産業化示范。實施節能減排重大技術與裝備産業化工程，

重點支持稀土永磁無鐵芯電機、半導體照明、低品位余熱利用、地熱和淺層地溫能應用、

生物脫氮除磷、燒結機煙氣脫硫脫硝一體化、高濃度有機廢水處理、污泥和垃圾滲濾液

處理處置、廢棄電器電子産品資源化、金屬無害化處理等關鍵技術與設備産業化，加快

産業化基地建設。 

  （三十一）加快節能減排技術推廣應用。編制節能減排技術政策大綱。繼續發布國

家重點節能技術推廣目錄、國家鼓勵發展的重大環保技術裝備目錄，建立節能減排技術

遴選、評定及推廣機制。重點推廣能量梯級利用、低溫余熱發電、先進煤氣化、高壓變

頻調速、幹熄焦、蓄熱式加熱爐、吸收式熱泵供暖、冰蓄冷、高效換熱器，以及幹法和

半幹法煙氣脫硫、膜生物反應器、選擇性催化還原氮氧化物控制等節能減排技術。加強

與有關國際組織、政府在節能環保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積極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

節能環保技術，加大推廣力度。 

  八八八八、、、、完善節能減排經濟政策完善節能減排經濟政策完善節能減排經濟政策完善節能減排經濟政策 

  （三十二）推進價格和環保收費改革。深化資源性産品價格改革，理順煤、電、油、

氣、水、礦産等資源性産品價格關係。推行居民用電、用水階梯價格。完善電力峰谷分

時電價政策。深化供熱體制改革，全面推行供熱計量收費。對能源消耗超過國家和地區

規定的單位産品能耗（電耗）限額標準的企業和産品，實行懲罰性電價。各地可在國家

規定基礎上，按程序加大差別電價、懲罰性電價實施力度。嚴格落實脫硫電價，研究制

定燃煤電廠煙氣脫硝電價政策。進一步完善污水處理費政策，研究將污泥處理費用逐步

納入污水處理成本問題。改革垃圾處理收費方式，加大徵收力度，降低徵收成本。 

  （三十三）完善財政激勵政策。加大中央預算內投資和中央財政節能減排專項資金

的投入力度，加快節能減排重點工程實施和能力建設。深化“以獎代補”、“以獎促治”

以及採用財政補貼方式推廣高效節能家用電器、照明産品、節能汽車、高效電機産品等

支持機制，強化財政資金的引導作用。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要繼續支持企業實施節能減排

項目。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要加大對節能減排的投入。推行政府綠色採購，完善強制採購

和優先採購制度，逐步提高節能環保産品比重，研究實行節能環保服務政府採購。 

  （三十四）健全稅收支持政策。落實國家支持節能減排所得稅、增值稅等優惠政策。

積極推進資源稅費改革，將原油、天然氣和煤炭資源稅計徵辦法由從量徵收改為從價徵

收並適當提高稅負水平，依法清理取消涉及礦産資源的不合理收費基金項目。積極推進

環境稅費改革，選擇防治任務重、技術標準成熟的稅目開徵環境保護稅，逐步擴大徵收

范圍。完善和落實資源綜合利用和可再生能源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調整進出口稅收政

策，遏制高耗能、高排放産品出口。對用于制造大型環保及資源綜合利用設備確有必要

進口的關鍵零部件及原材料，抓緊研究制定稅收優惠政策。 

  （三十五）強化金融支持力度。加大各類金融機構對節能減排項目的信貸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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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金融機構創新適合節能減排項目特點的信貸管理模式。引導各類創業投資企業、股

權投資企業、社會捐贈資金和國際援助資金增加對節能減排領域的投入。提高高耗能、

高排放行業貸款門檻，將企業環境違法信息納入人民銀行企業徵信係統和銀監會信息披

露係統，與企業信用等級評定、貸款及證券融資聯動。推行環境污染責任保險，重點區

域涉重金屬企業應當購買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建立銀行綠色評級制度，將綠色信貸成效

與銀行機構高管人員履職評價、機構準入、業務發展相挂鉤。 

  九九九九、、、、強化節能減排監督檢查強化節能減排監督檢查強化節能減排監督檢查強化節能減排監督檢查 

  （三十六）健全節能環保法律法規。推進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清潔生産

促進法、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的修訂工作，加快制定城鎮排水與污水處理條例、

排污許可證管理條例、畜禽養殖污染防治條例、機動車污染防治條例等行政法規。修訂

重點用能單位節能管理辦法、能效標識管理辦法、節能産品認證管理辦法等部門規章。 

  （三十七）嚴格節能評估審查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把污染物排放總量指標作為環

評審批的前置條件，對年度減排目標未完成、重點減排項目未按目標責任書落實的地區

和企業，實行階段性環評限批。對未通過能評、環評審查的投資項目，有關部門不得審

批、核準、批準開工建設，不得發放生産許可證、安全生産許可證、排污許可證，金融

機構不得發放貸款，有關單位不得供水、供電。加強能評和環評審查的監督管理，嚴肅

查處各種違規審批行為。能評費用由節能審查機關同級財政部門安排。 

  （三十八）加強重點污染源和治理設施運行監管。嚴格排污許可證管理。強化重點

流域、重點地區、重點行業污染源監管，適時發布主要污染物超標嚴重的國家重點環境

監控企業名單。列入國家重點環境監控范圍的電力、鋼鐵、造紙、印染等重點行業的企

業，要安裝運行管理監控平臺和污染物排放自動監控係統，定期報告運行情況及污染物

排放信息，推動污染源自動監控數據聯網共享。加強城市污水處理廠監控平臺建設，提

高污水收集率，做好運行和污染物削減評估考核，考核結果作為核撥污水處理費的重要

依據。對城市污水處理設施建設嚴重滯後、收費政策不落實、污水處理廠建成後一年內

實際處理水量達不到設計能力 60%，以及已建成污水處理設施但無故不運行的地區，暫

緩審批該城市項目環評，暫緩下達有關項目的國家建設資金。 

  （三十九）加強節能減排執法監督。各級人民政府要組織開展節能減排專項檢查，

督促各項措施落實，嚴肅查處違法違規行為。加大對重點用能單位和重點污染源的執法

檢查力度，加大對高耗能特種設備節能標準和建築施工階段標準執行情況、國家機關辦

公建築和大型公共建築節能監管體係建設情況，以及節能環保産品質量和能效標識的監

督檢查力度。對嚴重違反節能環保法律法規，未按要求淘汰落後産能、違規使用明令淘

汰用能設備、虛標産品能效標識、減排設施未按要求運行等行為，公開通報或挂牌督辦，

限期整改，對有關責任人進行嚴肅處理。實行節能減排執法責任制，對行政不作為、執

法不嚴等行為，嚴肅追究有關主管部門和執法機構負責人的責任。 

  十十十十、、、、推廣節能減排市場化機制推廣節能減排市場化機制推廣節能減排市場化機制推廣節能減排市場化機制 

  （四十）加大能效標識和節能環保産品認證實施力度。擴大終端用能産品能效標識

實施范圍，加強宣傳和政策激勵，引導消費者購買高效節能産品。繼續推進節能産品、

環境標志産品、環保裝備認證，規范認證行為，擴展認證范圍，建立有效的國際協調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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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機制。加強標識、認證質量的監管。 

  （四十一）建立“領跑者”標準制度。研究確定高耗能産品和終端用能産品的能效

先進水平，制定“領跑者”能效標準，明確實施時限。將“領跑者”能效標準與新上項

目能評審查、節能産品推廣應用相結合，推動企業技術進步，加快標準的更新換代，促

進能效水平快速提升。 

  （四十二）加強節能發電調度和電力需求側管理。改革發電調度方式，電網企業要

按照節能、經濟的原則，優先調度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核電以及余熱余壓、煤層

氣、填埋氣、煤矸石和垃圾等發電上網，優先安排節能、環保、高效火電機組發電上網。

研究推行發電權交易。電網企業要及時、真實、準確、完整地公布節能發電調度信息，

電力監管部門要加強對節能發電調度工作的監督。落實電力需求側管理辦法，制定配套

政策，規范有序用電。以建設技術支撐平臺為基礎，開展城市綜合試點，推廣能效電廠。 

  （四十三）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落實財政、稅收和金融等扶持政策，引導專業

化節能服務公司採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為用能單位實施節能改造，扶持壯大節能服務産

業。研究建立合同能源管理項目節能量審核和交易制度，培育第三方審核評估機構。鼓

勵大型重點用能單位利用自身技術優勢和管理經驗，組建專業化節能服務公司。引導和

支持各類融資擔保機構提供風險分擔服務。 

  （四十四）推進排污權和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完善主要污染物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

易試點，建立健全排污權交易市場，研究制定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的指導意見。

開展碳排放交易試點，建立自願減排機制，推進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 

  （四十五）推行污染治理設施建設運行特許經營。總結燃煤電廠煙氣脫硫特許經營

試點經驗，完善相關政策措施。鼓勵採用多種建設運營模式開展城鎮污水垃圾處理、工

業園區污染物集中治理，確保處理設施穩定高效運行。實行環保設施運營資質許可制

度，推進環保設施的專業化、社會化運營服務。完善市場準入機制，規范市場行為，打

破地方保護，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加強節能減排基礎工作和能力建設加強節能減排基礎工作和能力建設加強節能減排基礎工作和能力建設加強節能減排基礎工作和能力建設 

  （四十六）加快節能環保標準體係建設。加快制（修）訂重點行業單位産品能耗限

額、産品能效和污染物排放等強制性國家標準，以及建築節能標準和設計規范，提高準

入門檻。制定和完善環保産品及裝備標準。完善機動車燃油消耗量限值標準、低速汽車

排放標準。制（修）訂輕型汽車第五階段排放標準，頒布實施第四、第五階段車用燃油

國家標準。建立滿足氨氮、氮氧化物控制目標要求的排放標準。鼓勵地方依法制定更加

嚴格的節能環保地方標準。 

  （四十七）強化節能減排管理能力建設。建立健全節能管理、監察、服務“三位一

體”的節能管理體係，加強政府節能管理能力建設，完善機構，充實人員。加強節能監

察機構能力建設，配備監測和檢測設備，加強人員培訓，提高執法能力，完善覆蓋全國

的省、市、縣三級節能監察體係。繼續推進能源統計能力建設。推動重點用能單位按要

求配備計量器具，推行能源計量數據在線採集、實時監測。開展城市能源計量建設示范。

加強減排監管能力建設，推進環境監管機構標準化，提高污染源監測、機動車污染監控、

農業源污染檢測和減排管理能力，建立健全國家、省、市三級減排監控體係，加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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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和隊伍建設。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動員全社會參與節能減排動員全社會參與節能減排動員全社會參與節能減排動員全社會參與節能減排 

  （四十八）加強節能減排宣傳教育。把節能減排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

體係以及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體係。組織好全國節能宣傳周、世界環境日等

主題宣傳活動，加強日常性節能減排宣傳教育。新聞媒體要積極宣傳節能減排的重要

性、緊迫性以及國家採取的政策措施和取得的成效，宣傳先進典型，普及節能減排知識

和方法，加強輿論監督和對外宣傳，積極為節能減排營造良好的國內和國際環境。 

  （四十九）深入開展節能減排全民行動。抓好家庭社區、青少年、企業、學校、軍

營、農村、政府機構、科技、科普和媒體等十個節能減排專項行動，通過典型示范、專

題活動、展覽展示、崗位創建、合理化建議等多種形式，廣泛動員全社會參與節能減排，

發揮職工節能減排義務監督員隊伍作用，倡導文明、節約、綠色、低碳的生産方式、消

費模式和生活習慣。 

  （五十）政府機關帶頭節能減排。各級人民政府機關要將節能減排作為機關工作的

一項重要任務來抓，健全規章制度，落實崗位責任，細化管理措施，樹立節約意識，踐

行節約行動，作節能減排的表率。 

  附件：1.“十二五”各地區節能目標                    

     2.“十二五”各地區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控制計劃 

     3.“十二五”各地區氨氮排放總量控制計劃           (略) 

     4.“十二五”各地區二氧化硫排放總量控制計劃 

     5.“十二五”各地區氮氧化物排放總量控制計劃 

 

 

資料來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11-09/07/content_1941731.htm 


